
 

2014 年 1 月 18 日 新界社團聯會總監李世榮議員發言稿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已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 年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當中指出 2017 年香港特區第五任

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普選；在普選行政長官後，可以實行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為香港的政治改革制訂了時間表，聽取香港的主流民

主訴求及參考多屆選舉的成功經驗，冀望香港可循序漸進地步向普選的目標。既然

有了良好的政治基礎，香港市民應好好珍惜。 

  眾所周知，特首選舉必須符合和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進行，這有助社會聚焦政改討論的框架，若超出這框架就是違反法律條文，衝擊香

港的法治基礎和核心價值，政改便一拍兩散，不能順利往前走。舉例在美國講民主，

可以拋開美國憲法嗎？因此，社會各界要求大同，存小異，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謀求

最大的共識。當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並沒有規定香港要實行普選，但中央政

府將有關內容寫入了《基本法》，這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在香港落實普選的決心，希

望香港各界能理性務實地參與是次諮詢，為「一國兩制」樹立一個好的範例。 

  香港的政治改革成功與否，關乎到未來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香港未來能否集

中精力處理經濟及民生問題，因此需要全港市民積極表態及參與，尋求最大的共識，

如能在框架的基礎上，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包括三個主要步驟：「提名」、「普選」

和「任命」，提出理性且符合憲制安排的建議，順利完成有關的諮詢工作，相信在 2017

年是可以達至普選特首目標的。 

  近日，鄰近國家的政治局勢再次表明，一個穩定社會的優質民主必然講求法治。

香港需要民主，更需要發展優質民主，而優質的民主必然是建基於法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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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選的最重要內涵和標誌是全社會合資格選民均能一人一票選特首，提名可以有合

理限制 

 

從普選的含義看，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其核心內容是

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選舉權。普選強調公民投票的權利不因財產、性別和種族等的差異

而有所差異。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時，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

官候選人，然後由全社會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特首，這就已經實現了選舉權的普及

和平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社會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已經解決了選舉權普及

而平等的問題，就是—種真普選。 

 

按照國際社會的一般認識和做法，對選舉權的要求是普及而平等，對被選舉權的要

求是不能有不合理的限制，而對提名權則沒有形成類似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遍標準。

因此，對被選舉權和被提名權是可以有合理限制的。首先，這種合理限制體現在參選人

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格。例如，美國憲法第 2條規定：“無論何人，除生為合眾國公民或

在憲法實施時已是合眾國公民者外，不得當選為總統；凡年齡未滿三十五歲、在合眾國

境內居住未滿十四年者，也不得當選為總統”，將很多不符合條件的美國公民排除在

外。香港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該法第 44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

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連續居住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此外，《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45 條還規定了喪失獲提名為

候選人資格的具體情形，如參選人被判定破產且未獲解除破產、已被裁定犯叛逆罪等。

其次，這種合理限制體現在提名過裎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式。例如，採用政黨提名的方式，

通常有黨內初選、選區黨部決定提名、黨內派系協商、黨魁決定，以及黨內初選與一般

民調相結合等方式及與之相配套的程式。關於普選行政長官，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

必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亦是一種合理的限制。 

 

最後，這種合理限制還體現在必須對候選人的數目加以限定，提名的最終目的在於

挑選出在選舉中具有相當實力並具有勝選條件的候選人，因此，無論採用政黨提名或者

其他提名方式，最終獲得提名的候選人數目都不可能是沒有限制的。提名委員會是一個

機構，必須明確要提名多少正式候選人，以便這個機構作出提名決定。對於普選時提名

委員會應提名產生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香港社會已有一定的共識。根據 2007 年《〈政

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和行政長官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較多意見認

為候選人數目以 2-4 人為宜。 

 

本會認為候選人數目應定在三位，一方面有競爭性，另一方面較容易讓選民認識各

人的長短處，亦有不同的選擇。 

 

堅持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是確保選出的行政長官具有廣泛代表性、能代表香港社會

整體利益的需要 

 

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要“達至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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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產生行政長官候任人這一制度，是各方面在基本法起草時經過認真考慮後才確立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均衡參與，使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都

有發言權，特別是使對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有重要影響的工商界、專業界人士有相應的

發言權，克服其他提名方式可能產生的弊端，從而能提出各方面認可、讓各方面比較放

心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2007 年 12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明確了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

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主要就是要在規模、結構、選民基礎和委員產

生辦法等要素上、保持現行選舉委員會的規定基本不變。理由有三：一是，基本法附件

一第 1 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

政府任命”。基本法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在同一部法律中，同樣的用語要作出

同樣的理解，可見，“廣泛代表性”是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所必須遵循的共同原

則，應當保持一致：二是，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香港社會各界經過廣

泛諮詢和討論所形成的共識，凝聚著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內的各方面的智慧，具有廣泛

的民意基礎和較強的認受性。三是，從現實情況看，一旦要對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

委員會組成作出修改，肯定會引發各方面的訴求，即使經過曠日持久的討論，也難以達

成共識。 

 

香港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國際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要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必然要求香港政治體制能兼顧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

做到均衡參與。經過十多年的實踐，選舉委員會的運作已經比較成熟，香港社會也普遍

認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體現了各階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是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可確保提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具有廣泛代表性，

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需要。事實上，基本法對提名委員會的限定詞和要求就是一

個，即“有廣泛代表性”。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

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選舉委員會就是由工商、金融界，專

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以及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

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等四大界別組成。可以說，由四大界別組成的

選舉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早已得到基本法的確認。實際上，1990 年 4 月 4 日與基本

法同時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

決定》也明確規定推選委員會的組成必須“具有廣泛代性”，並明確規定推選委員會由

四個界別、每個界別各占 25%組成。由此可見，“廣泛代表性”就是指提名委員會或

推選委員會必須由四個界別、每個界別同等比例組成。這樣才能確保選出的行政長官是

代表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而不是只代表某個階層、界別或某部分人

的利益。對此，不能作任意解讀和歪曲。因此，本會認為應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轉化為

2017 年普選特首時的提名委員會，組成不變，但功能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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